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张先生声称自己在毫不知

情的情况下， 名下股权“被转让”， 转

让协议签名为假冒， 于是诉至宝山区人

民法院。 宝山法院先后两次启动司法鉴

定， 最终作出判决： 协议签名就是张先

生本人所写， 驳回诉请。

2002 年， 张先生与金某共同受让

了宝山某工程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张先

生称， 2004年2月，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

况下，金某制作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并

假冒其签名， 将他的20%股权转让给了

陆某，直至自己 2015年在查询该工程公

司内档时才发现自己股权“被转让”的情

况。 张先生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上“张先

生”签名并非自己所签益，于是将陆某作

为被告，金某作为第三人诉至宝山法院，

请求判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经原被告双方同意， 法院依法启动

司法鉴定程序。

经鉴定， 股权转让协议落款处“张

先生” 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在运笔动

作、 连笔方式、 搭配比例关系等特征上

存在诸多差异点， 综合评断“张先生”

签名字迹非张先生书写。

鉴定意见书作出后， 被告陆某不予

认可， 申请重新鉴定。 法院启动了第二

次鉴定。 法院此次还将多份张先生确认

签名真实性的材料一并送去鉴定。 由于

检材的丰富性， 鉴定机构出具的第二次

鉴定意见与第一次鉴定意见不同， 认为

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张先生” 签名就是

张先生本人所写。

最终，法院采纳了第二次鉴定意见，

判决驳回了原告张先生的诉讼请求。 判

决后，张先生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

判。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田梦圆

本报讯 本来只想“约一约”， 却被对方捆绑

拍摄裸照， 并被抢劫、 勒索上万元。 近日， 杨浦

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裸照威胁他人索要钱

财的案件，判处被告人石某犯抢劫罪、敲诈勒索罪，

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4年3个月，罚金6000元。

今年 5月 25日， 石某与被害人贾某约定至杨

浦区某酒店内发生性关系。 谁曾想到， 事后石某

竟反绑住贾某的双手， 并用手机拍摄了她的裸照

并借此威胁贾某， 让其说出微信支付密码。 于是，

石某通过手机微信转账方式劫取贾某 1.2 万元。 5

月 26日， 石某又以散布其裸照等为由， 威胁贾某

向自己微信转账 1 万元。 贾某于是报警。 6 月 21

日， 石某被民警抓获。

法院认为， 被告人石某以暴力、 胁迫方法抢

劫他人财物， 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同时， 石某敲

诈勒索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敲诈

勒索罪， 但犯罪未遂， 依法从轻处罚。

本来只想“约一约”

却被捆绑拍裸照勒索上万元

股权“被转让”？ 称非本人签名诉至法院
法院两次启动司法鉴定辨真假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张超

就餐高峰的美食城内， 食客端着滚烫

的食物在拥挤中， 不慎将热汤泼洒到坐在

儿童手推车内的幼儿身上， 导致幼儿全身

多处烫伤留下伤残。 为了维护孩子的合法

权益， 家长将侵权人以及商厦和物业公司

一同告上了法庭。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

案并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判定侵权人承担

60%责任， 物业公司担 25%， 商厦方由于已

经将房产租赁给物业故无相应责任。

一碗热汤引发意外

2017 年 11 月 6 日中午， 丁丁 （化名）

坐在儿童手推车内， 由其祖父母带着在汇

联商厦四楼的“汇吃汇喝” 美食广场吃饭。

此时， 正值就餐高峰， 美食广场人来

人往， 丁丁所坐的儿童手推车被放在其祖

父母吃饭的桌子旁边， 靠近餐厅商户方向

的一侧， 占据了部分过道位置。 就在时，

沈某端着一碗食物欲通过过道， 但迎面也

走来几人欲从过道通行， 为错开通过， 沈

某往儿童手推车一边靠近。 因为重心不稳，

沈某所端食物恰好翻洒在了丁丁身上及其

所坐的儿童手推车上， 造成丁丁手臂及脸

部等多处烫伤。

事发后， 丁丁立即被送医接受治疗，

后出院诊断为二度烫伤， 占总体表面积

7%。 丁丁多次到医院复诊， 前前后后花费

了医疗费等总计 2万余元。

后经司法鉴定， 丁丁的伤势构成伤残。

丁丁的家属将沈某、 汇联商厦和物业公司

三被告一同告上了法庭， 索赔医疗费、 伤

残赔偿金等合计近 12万元。

三被告庭上激烈辩驳为自己开罪

庭审中， 沈某辩称造成事故的部分原

因是汇联商厦和物业公司在装饰过程中擅

自延长桌椅的长度， 挤占了消防人行通道，

导致本案的发生。

汇联商厦认为，该人身损害发生的地点

在美食广场内，该广场由物业公司通过招租

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和管理者都是物业公

司，汇联商厦没有管理权，不应承担责任。

物业公司则辩称， 丁丁的人身损害是

由沈某的行为引起， 丁丁的监护人也未尽

到监护责任， 该事故与物业公司无关， 且

消防安全符合国家标准， 没有过错。

法庭上， 主审法官查看了事发时的监

控录像。 显示在整个录像过程中， 未见有

服务人员提醒或采取措施对丁丁儿童手推

车的摆放进行管理。 从视频中看出， 该通

道附近餐桌之间、 前后桌椅之间较紧凑，

无摆放儿童手推车的位置。

法院厘清案情明确各方责任比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丁丁损

害的发生有多方面因素。 首先， 沈某在端

着滚烫食物经过过道时， 没有尽到谨慎注

意义务， 也没有选择合理的避让措施， 具

有直接的过错。 沈某虽辩称认为物业公司

的桌椅摆放超出立柱， 导致过道宽度不符

合消防安全规定， 但物业公司提供了 《安

全检查合格证》 证明其符合消防安全规定。

其次， 丁丁的祖父母带丁丁吃饭， 作

为丁丁当时的监护人， 其将丁丁及其所坐

手推车放置在餐桌侧面， 挤占了 50 厘米左

右的通道， 也负有监护不力的过错和责任。

最后， 物业公司作为“汇吃汇喝” 美

食广场的经营人和管理人， 明知该餐厅属

于顾客自取食物的餐厅， 对通道的通行要

求以及顾客的行为均应有一定的监督、 管

理义务， 在丁丁的儿童手推车挤占通道位

置时， 没有任何提醒和提示， 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也有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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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疑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15条、第32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第12条

●风险提示

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商业秘密、 个人隐

私等， 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

府信息。 但是经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

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

予以公开。

●法条依据

政府信息公开

主讲人介绍:

刘天翔， 上海一中

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助理，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硕士。

爱好旅行、 阅读、 创作。

●立法本意

本案中法院为什么判决驳回小明的诉讼请

求？

什么是政府信息？

政府信息， 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

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 以一定形式记

录、 保存的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为保障公民、 法人和

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提高政府工作的

透明度，建设法治政府，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1.

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联系方式；

2.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

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3. 申请公开

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

途径。

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根据下

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1.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

申请人获取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2. 可以公

开的， 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的

方式、途径和时间；3.不予公开的，告知申请人

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4.经检索没有该信息的，

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5. 不属于本行

政机关公开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

定公开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行政机关的名称、联

系方式；6.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答复，申请人重复

申请公开相同信息的，告知不予重复处理；7.属

于工商、不动产登记资料等有特别规定的信息，

告知申请人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办

理。

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政府信息的处理：

涉及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人合

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不得公

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

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

具体到本案：

因小明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小莉的个

人隐私， 且不公开该政府信息不会对公共利益

造成重大影响， 行政机关据此作出的不予公开

答复符合法律规定。

小明向行政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要求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经审查后认

为该信息涉及小莉的个人隐私并向其发送权利

人意见征询单， 小莉表示不同意向小明提供相

关信息。 行政机关告知小明其申请公开的信息

涉及他人个人隐私， 因权利人不同意公开且不

公开涉及小莉个人隐私的信息， 不会对公共利

益造成重大影响， 据此作出告知书， 决定不予

公开。 小明起诉到法院， 请求撤销行政机关作

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

小明的诉讼请求。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自制迪士尼早享卡翻倍出售
10人诈骗团伙获刑 最高获刑8个月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徐朦

还记得暑假期间利用“迪士尼早享

卡” 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吗？ 该案已经浦

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日前由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当庭宣判。 被指

控实施诈骗的6名犯罪嫌疑人分别获刑拘

役5个月到有期徒刑8个月不等，其中2名犯

罪嫌疑人同时犯诈骗罪和危险驾驶罪，数

罪并罚。

一群“可疑”的游客

7 月 18 日早上 6 时， 国际旅游度假

区公安处民警正在巡逻， 当他们巡逻至迪

士尼乐园二次入园出入口时， 发现当天出

入口聚集的游客数量比以往多了几倍， 这

“成功”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原来， 二次入园出入口是针对迪士尼

园区内酒店游客开放的专属通道， 持酒店

房卡的游客可凭房卡进入园区， 入园时间

比普通游客早 1小时。 但当天， 酒店班车

6 点 30 分才出发， 而入口处已经聚集了

大批持有“房卡” 的游客。

这批游客在安检处被拦下， 被告知“酒

店房卡是假的”。 后经了解， 这些游客都是

从互联网上某店铺内购买的所谓“迪士尼

早享卡” 服务。 然而当天早上， 他们从一

自称“内部人士” 手中拿到不是早享卡，

而是假冒的玩具总动员酒店“房卡”。 浦东

公安根据线索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小张，

经审讯， 一个 10 人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

面。

一个“翻倍”的价格

7 月 18 日下午， 犯罪嫌疑人小张以及

同伙小赵饮酒后轮流驾驶车辆被浦东公安查

获， 后二人均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取保候

审， 同日又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公安机关在小张处查获假房卡 375 张，

7月 18日当日使用未遂 50张。

据小张交代， 他和同伙小赵等人利用从

他人处回收的真实迪士尼酒店房卡以及自己

制作的迪士尼酒店假房卡， 包装成“迪士尼

早享卡” 在网上售卖获取利润。 迪士尼官方

推出的早享卡服务售价在 99 元至 149 元之

间， 而小张等人挂在网上的售价竟然在

300-500元之间， 整整翻了一倍。

一次“危险”的心动

据犯罪嫌疑人小张交代， 他以“胡杨”

的名义与两家专门做迪士尼导览业务的淘宝

店店主小许和小王联系， 将制作的迪士尼酒

店假房卡出售给他们。

犯罪嫌疑人小许经营着一家出售迪士尼

导览服务的网店， 后招揽了小李夫妇为其打

理该网店。 今年年初该网店开始为游客购买

早享卡赚取差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一

个叫“胡杨”的黄牛可以利用假的迪士尼园区

内酒店房卡， 从小镇二次入园口进入乐园。

这种低本获利的买卖让他心动了。

之后， 小许将从小李妻子处获得的游客

信息发送给“胡杨”， 并购买假的迪士尼园

区内酒店房卡， 冒充“迪士尼早享卡” 出售

给游客。 “胡杨” 则联系游客提前等在二次

入园口并分发假房卡。

最终，10人诈骗团伙落网， 其中4人被公

安机关行政处罚，小张、小赵犯诈骗罪、危险

驾驶罪被数罪并罚， 后分别被合并执行有期

徒刑8个月、拘役五5个月15日，小许、小李、小

李妻子犯诈骗罪均被判处拘役5个月，小王犯

诈骗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

婴幼儿被热汤烫伤构成伤残
家属将商厦物业等告上法庭索要赔偿


